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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2〕161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组织参加 2022 年海南省中小学研训机构

人员提高培训项目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：

根据《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实施

2022 年海南省中小学研训机构人员提高培训项目的通知》（琼师训

〔2022〕162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市需组织教师参加研修活动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海南省中小学研训机构人员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海棠、吉阳、天涯、崖州及育才各1名。

三、培训时间与地点

培训时间：11 月下旬-12 月中下旬，7 天，具体时间视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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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情况另行通知。

培训地点：重庆

四、培训费用

（一）培训期间的师资费、场地费、资料费，以及学员食宿、

实践考察大巴、机场接送等费用由项目中标承办机构负责，从该项

目专项经费列支。

（二）参训学员往返单位与培训地的交通费、机票，回所在工

作单位报销。

（三）参训人员在培训期之外（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）所产

生的食宿费用需自理。

（四）在培训期间，如遇突发疫情，不能按时返回海南，从培

训周期截止日起至学员返程期间学员所产生的食宿费用，回所在单

位报销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按照名额分配选派参训学员，于2022年11

月 12日12:00前将学员信息回执表（附件 2）发送至电子邮箱：

215329729@qq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：××单位中小学研训机构人

员提高培训名单，将由我院培训中心汇总报送。

（二）各学员请加入钉钉群，入群请修改备注名称：

单位+姓名。

mailto:sy88200630@163.com。由我院培训中心汇总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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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2 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（三）其他事项见附件。

附件：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实施

2022 年海南省中小学研训机构人员提高培训项目的

通知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2年11月11日

（联系人：李学；联系电话：13518848478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